附件4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许可续展程序

第一条  为规范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以下简称绿色生资）标志使用许可续展工作，依据《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管理办法》及有关《实施细则》，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续展是指绿色生资企业在绿色生资标志使用许可期满前，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完成申请、审核和颁证工作，并被许可继续在其产品上使用绿色生资标志的过程。
第三条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负责续展综合审核和颁证工作。省级绿色食品工作机构（以下简称省级工作机构）负责续展申请材料的初审、现场检查及有关组织协调工作。

第四条  续展申请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应在绿色生资标志商标使用证（以下简称证书）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向其所在地省级工作机构提交《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申请书》和下列续展材料一式两份（见附件）。增报产品应与续展产品同时提交申请材料。提交材料附目录，按顺序装订。

第五条  省级工作机构收到续展申请材料后，组织绿色生资管理员完成初审，并制定现场检查计划，同时通知企业。现场检查应安排在申报产品生产加工时段进行，由至少2名绿色生资管理员共同完成。
第六条  绿色生资管理员按《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企业检查表》（以下简称《检查表》）的检查内容和标准逐项检查、评定并予以说明。省级工作机构在证书有效期满前1个月将初审合格的续展申请材料和《检查表》一并报送协会，同时进行存档。

第七条  协会收到省级工作机构提交的初审合格材料和《检查表》后，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复审结论为“需补充材料的”，省级工作机构需在收到审核意见通知单后20个工作日内将补充材料报送协会。

第八条  复审合格的，协会组织绿色生资专家评审委员会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续展申请用标产品的评审。

第九条  协会依据绿色生资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作出续展审核结论，并报协会领导审批。

第十条  审核合格的，企业与协会签订《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第十一条  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向协会缴纳绿色生资标志使用许可审核费和管理费后，由协会颁发证书，证书起始时间与上一个周期的终止日期相衔接。

第十二条  初审、现场检查和综合审核中任何一项不合格者，本年度不再受理其申请。

第十三条  未按规定时限完成续展的，再行申请使用绿色生资标志时，按初次申请程序执行。

第十四条  本程序由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程序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许可续展程序》废止。
附件1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肥料类产品

（一）《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产品《肥料正式登记证》或《肥料临时登记证》复印件；
（四）产品安全性资料，包括毒理试验报告、杂质（主要重金属）限量、卫生指标（大肠杆菌、蛔虫卵死亡率）。产品添加微生物成分的，应提供使用的微生物种类（拉丁种、属名）及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菌种安全鉴定报告复印件；已获农业部登记的微生物肥料所用菌种可免于提供；经绿色生资管理员确认原料（微生物菌种）种类、来源和工艺无变化，并在《检查表》上注明，可免于提交。
（五）县级以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保合格证明复印件或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复印件；生产加工场地、设施、设备及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相关环境管理制度未发生变化的，经绿色生资管理员确认，并在《检查表》上注明，可免于提交；
（六）所有外购原料的购买合同及购买发票复印件；

（七）产品执行标准复印件； 

（八）县级以上、具备法定资质的质量监测机构出具的两年内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检测报告中应包括有害物质和卫生指标； 

（九）产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包括续展证明、商标转让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明等）； 

（十）含有绿色生资标志的包装标签及使用说明书的彩色设计样张；
（十一）上一用标周期绿色生资证书复印件。 

附件2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农药类产品

（一）《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相关产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批准证书）复印件； 

（四）农业部颁发的《农药登记证》复印件；
（五）原药《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六）原药《农药登记证》复印件；
（七）县级以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保合格证明复印件或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复印件；生产加工场地、设施、设备及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相关环境管理制度未发生变化的，经绿色生资管理员确认，并在《检查表》上注明，可免于提交；
（八）所有外购原药和助剂的，提交购买合同及购买发票复印件；
（九）产品执行标准复印件； 

（十）县级以上、具备法定资质的质量监测机构出具的两年内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 

（十一）产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包括续展证明、商标转让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明等）； 

（十二）含有绿色生资标志的包装标签及使用说明书的彩色设计样张；
（十三）上一用标周期绿色生资证书复印件。 
附件3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类产品

（一）《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企业《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复印件；
（四）县级以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保合格证明复印件或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复印件；生产加工场地、设施、设备及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相关环境管理制度未发生变化的，经绿色生资管理员确认，并在《检查表》上注明，可免于提交；
（五）以绿色食品产品或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产品为原料的，须提交相关证书、采购合同及购买发票复印件；
（六）自建基地在地点、种植面积无变化的情况下，经绿色生资管理员确认，并在《检查表》上注明，可免于提交环境监测及评价报告、生产规程、农户清单，但仍需提供基地与农户购销合同（协议）及购买发票（收据）复印件；
（七）若委托加工的，需提交委托加工协议和区分管理制度；
（八）所有外购原料需外购的，提交的购买合同及购买发票复印件；复合维生素、复合氨基酸产品要提交标签原件；进口原料需提交饲料、饲料添加剂进口登记证；
（九）产品执行标准复印件；
（十）县级以上、具备法定资质的质量监测机构出具的两年内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 

（十）产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包括续展证明、商标转让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明等）；
（十一）含有绿色生资标志的包装标签及使用说明书的彩色设计样张；
（十二）上一用标周期绿色生资证书复印件。
附件4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食品添加剂类产品

（一）《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企业《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三）复合食品添加剂提交产品配方等相关资料；
（四）县级以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保合格证明复印件或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复印件；生产加工场地、设施、设备及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相关环境管理制度未发生变化的，经绿色生资管理员确认，并在《检查表》上注明，可免于提交；
（五）以绿色食品产品或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产品为原料的，须提交相关证书、采购合同及购买发票复印件；
（六）自建基地在地点、种植面积无变化的情况下，经绿色生资管理员确认，并在《检查表》上注明，可免于提交环境监测及评价报告、生产规程、农户清单，但仍需提供基地与农户购销合同（协议）及购买发票（收据）复印件；
（七）所有外购原料的，提交购买合同及购买发票复印件；
（八）产品执行标准复印件； 

（九）县级以上、具备法定资质的质量监测机构出具的两年内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 

（十）产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包括续展证明、商标转让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明等）；
（十一）含有绿色生资标志的包装标签及使用说明书的彩色设计样张；
（十二）上一用标周期绿色生资证书复印件。
附件5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兽药类产品

（一）《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企业《兽药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复印件；
（四）《兽药GMP》证书复印件；
（五）县级以上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保合格证明复印件或环境质量监测报告复印件；生产加工场地、设施、设备及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相关环境管理制度未发生变化的，经绿色生资管理员确认，并在《检查表》上注明，可免于提交；
（六）产品执行标准复印件； 

（七）县级以上、具备法定资质的质量监测机构出具的两年内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 

（八）产品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包括续展证明、商标转让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明等）；
（九）含有绿色生资标志的包装标签及使用说明书的彩色设计样张；
（十）上一用标周期绿色生资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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